
知识产权申报制度

2. 知识产权申报注重技术产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，鼓励将核心技

术申报国家发明专利，必要时可申报国际专利。

3. 科研人员完成相关工作后、论文发表前，可同项目负责人、研

究生导师、中心主任讨论知识产权申报事宜。

1. 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、软件著作权等。

4. 知识产权申报文件的起草由项目负责人、研究生导师、中

心主任/副主任指定科研人员执行。

5. 知识产权申报文件的确定署名顺序原则：研究生的工作由

导师排名第一，研究生排第二，其它相关人员由导师确定；

职工的工作则由知识产权首创或起草人排第一。



知识产权申报流程

申报计划
（项目负责人）

申请表
（中心主任审批）

撰写申报技术交底
（实验人员）

单位审查
1.申请表纸质版交给所办
2.申请电子版发给科技处

定稿
实验人员将技术交底资料
发给代理公司并配合公司
完成定稿

专归档和提交
1.给组内知识产权专员（黄秋云）电
子版的定稿进行归档
2.由知识产权专员在ARP上填写相关
信息
3.通知代理公司将文件提交到国家知
识产权局

专利审查意见回复
将回复审查意见的电子版发给
组内的知识产权专员进行存档，
由实验人员和代理公司对专利
审查意见进行回复


